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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环责改字 匚⒛22〕 3号

●

四川省翊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:

社 会 信 用 代 码 :91510802052193529E

法定代表人 (负 责人 )∶ 陈洪丽

身 份 证 号 码 :51082219821214366Ⅹ

地址: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雪峰教育园区四川信息职业技术

学院内创业孵化楼一层 B-106号

我局于 ⒛22年 ⊥月 29~日 对你公司进行了调查,发现你

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:

你公司在广元市利州区大石镇安乐村三组建设的广元

市翊凯农业生猪养殖场改扩建项目,未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

急预案并备案。

以上事实,有调查询问笔录、现场检查 (勘察 )笔录、

现场照片 (图 片、影像资料 )证据等证据为凭。

上述行为违反了 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》第六条

第四项
“
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

要求,履行下列义务:(四 )制 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

案、演练
”

的规定。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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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,应 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

改正违法行为。”
和 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》第三十

八条第三项
“
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
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可 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

罚款:(三 )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的
”

的规

定,现责令你公司于 2022年 5月 10日 前,按规定制定突

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。

我局将对你公司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。如你公

司拒不改正上述环境违法行为,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,不提

起行政诉讼,又不履行本决定的,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

强制执行。

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,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GO

日内向广元市人民政府或者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申请行政复

议,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广元市利州区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如你公司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,我

局将申请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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